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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分类解读五卷本-2003-2007》

内容概要

《国家司法考试真题分类解读五卷本(2003-2007年卷)(第7版)(增量练习版)(2013)》自2006年首版问世以
来，一直以试题全面、体系科学、作者权威、解析准确而著称。7年来，无论是市场销量还是读者口
碑，“五卷本”都是司考真题类图书中的首选品牌，在市场上，“五卷本”甚至已经成为司考分类真
题图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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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法 客观题解析 民法通则 一、民事法律关系 二、民法基本原则 三、民事权利 四、自然人 五、法人 
六、个人合伙 七、民事行为 八、代理 九、诉讼时效 物权法与担保法 一、物 二、物权变动模式 三、
所有权 四、用益物权 五、占有 六、抵押 （一）抵押合同生效与抵押权设立 （二）抵押权的效力与实
现 七、质押 八、留置 九、保证 十、共同担保 债法总论 一、债的种类 二、无因管理 三、不当得利之
债 合同法 合同法总则 一、合同类型 二、合同的订立 （一）订立与成立 （二）缔约过失责任 三、合
同的效力 四、合同的履行 （一）履行抗辩权 （二）合同保全 五、合同的转让 六、合同的终止 （一）
合同解除 （二）合同（债）的其他消灭事由 七、违约责任 （一）违约责任的形式 （二）违约责任的
相对性 （三）不真正连带责任 合同法分则 一、买卖合同 （一）交付与所有权转移 （二）特种买卖 （
三）综合 二、其他转移所有权的合同 三、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 四、建设工程合同 ⋯⋯ 知识产权
法 刑法 行政法 商法 经济法 国际法 理论法学 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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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案情】大兴公司与全宇公司签订委托合同，由大兴公司委托全宇公司采购500台彩电，并
预先支付购买彩电的费用50万元。全宇公司经考查发现甲市w区的天鹅公司有一批质优价廉的名牌彩
电，遂以自己的名义与天鹅公司签订了一份彩电购买合同，双方约定：全宇公司从天鹅公司购进500台
彩电，总价款130万元，全宇公司先行支付30万元定金；天鹅公司采取送货方式，将全部彩电运至乙
市S区，货到验收后一周内全宇公司付清全部款项。天鹅公司在发货时，工作人员误发成505台。 在运
输途中，由于被一车追尾，20台彩电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全宇公司在S区合同约定地点接收了505台
彩电，当即对发生损坏的20台彩电提出了质量异议，并将全部彩电交付大兴公司。由于彩电滞销，大
兴公司一直拒付货款，致全宇公司一直无法向天鹅公司支付货款。交货2个星期后，全宇公司向天鹅
公司披露了是受大兴公司委托代为购买彩电的情况。（2004—四—2） 【问题】 1.天鹅公司事先并不
知晓全宇公司系受大兴公司委托购买彩电，知悉这一情况后，天鹅公司能否要求大兴公司支付货款？
为什么？ 2.全宇公司与天鹅公司订立的合同中的定金条款效力如何？为什么？ 3.大兴公司多收的5台彩
电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4.如追尾的肇事车辆逃逸，20台受损彩电的损失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5.如
天鹅公司以全宇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后，在诉讼过程中，天鹅公司认为要求大兴公司支付货款更为有
利，能否改为主张由大兴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为什么？ 【参考答案】 1.能。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
人订立台同时，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后，第三人可以选
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 2.部分无效。因定金数额不得超过合同标的的20％，超
出部分无效。 3.应返还给天鹅公司。属于不当得利。 4.应由天鹅公司承担。标的物交付前发生的损失
应由出卖人承担。 5.不能。因为第三人选定了相对人后，不能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解析 1.依据《合同
法》第403条第2款规定，本题中全宇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和天鹅公司签订合同，符合间接代理的情况，
事后由于被代理人大兴公司拒绝付款，全宇公司向天鹅公司披露了是受大兴公司委托代为购买彩电的
情况，天鹅公司可以选择直接请求大兴公司支付货款。 2.《担保法》第91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
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本题中买卖合同总价款为130万，所以定金最高额为26万，
剩余4万的定金约定无效。 3.大兴公司多收的5台彩电属于不当得利，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所以5
台电脑返还给天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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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真题分类解读五卷本(2003-2007年卷)(第7版)(增量练习版)(2013)》重在突出近5年试题
对2013年备考指导的核心作用，考生在复习时间和精力有限时应首选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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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收到，谢谢！速度蛮快的，质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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